滨州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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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生态文明村中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妇联，滨州经济开发区、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市直各帮扶单位：

5月15日是省妇联确定的巾帼志愿者服务日。为使代表现代文明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结合我市目前开展的“乡村文明行动”和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经研究决定，5月15日在300个市级生态文明村中集中开展一次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巾帼志愿服务是社会志愿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新形势下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妇女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推动建立完善我市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提高广大妇女和家庭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促进“十二五”时期滨州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生态、美丽、幸福新滨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活动内容

（一）围绕关爱弱势群体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发扬邻里守望、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以困难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孤寡老人家庭、残疾人家庭、弱势妇女儿童等为重点，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生活救助、日常照顾等帮扶助困活动。
　 （二）围绕促进和谐稳定开展巾帼志愿服务。以权益维护、释疑解惑为重点，组织开展法律普及、法律援助、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心理咨询、邻里冲突调解等活动，促进平安家庭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围绕弘扬文明风尚开展巾帼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等志愿服务项目,普及文明礼仪、传播科学知识、倡导文明新风，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健康饮食、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清理脏乱、美化家园等良好生活习惯，共建美丽家园，共创美好生活。
　　（四）围绕家庭教育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按照“为国教子、以德育人”理念，开展“争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实践活动，指导和帮助妇女、家庭掌握科学育儿、科学教子的理念、知识和方法，为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
　　（五）围绕城乡妇女创业就业开展巾帼志愿服务。针对城乡妇女不同的创业就业需求，为就业、再就业以及有意愿创业的妇女提供创业就业信息、培训及政策咨询等相关服务，帮助城乡妇女增收致富。
三、活动要求

市直各帮扶单位可自行组织本单位女干部、女职工到所帮扶村进行一次卫生大清扫，也根据各自行业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各县区妇联除组织县直各帮扶单位妇委会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外，要对全县5.15巾帼志愿者服务日活动做出安排部署。

市直各帮扶单位和各县区妇联要积极行动起来，立即制定志愿服务活动方案，于5月15日组织妇女到所帮扶村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并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活动情况（包括照片）于5月16日前电子版分别报滨州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妇联组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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